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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

1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2015年12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为整合公司农业机械板块资源，降低经营成本，同意公司将持有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

权转让给重庆铭耐贸易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200万元； 同意公司与重庆铭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次交易的

独立意见。有关该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公告》（2015-063）和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该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6-06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816� � � �股票简称：智慧农业 编号：2015-063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将持有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0,200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时投赞成票。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利润约1.1亿元（税前）。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视交

易进展情况，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将在审议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本次交易如能按协

议约定的进程推进，则交易产生的利润预计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但最终能否计入当期损益以及影响金额

需以公司2015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2月25日，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0,200万元的价格将所持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江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重庆铭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铭耐” ）。同日，公司与重庆铭耐签订

《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之控股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出具承诺：“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将出席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议《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的股东

大会，并就《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投赞成票。”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重庆铭耐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重庆市巴南区巴南大道9号15幢1单元10-4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5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钟建中

主营业务：物资销售

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13007916242

公司股东：钟建中持有重庆铭耐90%股权、胡月明持有重庆铭耐10%股权。

重庆铭耐的实际控制人为钟建中，钟建中先生为重庆铭耐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目前主要从事重庆

铭耐的经营。经向重庆铭耐核实，截至目前其与本公司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名 称：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

注 册 地：石家庄

注册资本：8,500万元

设立时间：1998年4月

主营业务： 制造及销售玉米收获机、中小型拖拉机

交易标的：本公司持有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标的目前不存在被质押、涉及诉讼

或者其他限制权力情形。

2002年， 本公司以人民币7,375万元向石家庄天同拖拉机有限公司购买了石江公司86.765%股权。2007

年，本公司共计以人民币1,125万元向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和石家庄天同拖拉机有限公司分别购买了其各

自持有的石江公司剩余股权。交易完成后，石江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石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14694

号）。石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690.60 20,519.21

应收账款

4,436.33 4,193.66

预付款项

84.40 14.79

其他应收款

69.46 125.42

负债总额

19,534.72 21,991.66

应付账款

18,123.74 21,490.39

净资产

1,155.87 -1,472.45

项目

2014

年

1

—

12

月

2015

年

1

—

10

月

营业收入

7,852.62 2,058.95

营业利润

-2,023.52 -2,625.75

净利润

-2,020.36 -2,62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65 -79.25

3、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庆铭耐贸易

有限公司拟收购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资

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2015）第330号），石江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

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8,817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10,289.45万元。评估增值主要是基于对石江公

司现有资产的价值考虑以及对该公司未来的预期。

4、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截至审计截止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石江公司存在经营性

应收应付往来款项（具体请见同日披露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天职业字[2015]14694

号），交易双方将按照商业原则积极处理相关应收应付款项，公司后续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以及相

关款项的支付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目前不存在为石江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石江公司理财的情形。

根据《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14694号），石江公司无或有事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重庆铭耐贸易有限公司

1、成交金额、支付方式和期限

根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重庆铭耐贸易有限公司拟收购石家庄

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重康评报字（2015）第330号），转让标的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8,817万

元。在参考资产评估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壹亿零贰佰万元整（人民币10,200万元）。

2015年12月31日前，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2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备案完成之日起90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000万元。受让方以现金或银

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交易标的交付

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首笔股权转让价款之日即为股权交割日。转让方在股权交割日向受

让方移交标的企业，转让方对标的企业的股东权利义务一并转移；即股权交割日后受让方即为标的企业股

东，行使标的企业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双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3、过渡期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为本协议过渡期。 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善意行使其标的企业股东权

利，转让方不得在过渡期内对其享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进行质押处置。过渡期内标的企业所产生的损益造成

的净资产权益变动均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4、其他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提交转让方之股东大会审议，转让方之控股股东已出具承诺将在审议本次股权转让

的股东大会上对本次交易投赞成票。若转让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转让方退还受让方已

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收款日至退还日期间的利息。

若转让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在收到转让方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后两日内将标

的企业交还受让方，并协助转让方办理相关手续。

若转让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本协议自动解除。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后生效。

五、交易作价以及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以石江公司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作为定价基础，考虑到石江公司拥有的生产资质、品牌价值以及土

地等无形资产未来可能的增值空间等因素，经双方协商一致，商定本次石江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

200万元。交易对方收购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和融资等方式，根据交易对方现有资金安排，公司董事会认为重

庆铭耐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对于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本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安排合理使用。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石江公司位于石家庄市，早期主要从事单缸柴油机的制造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中小型拖拉机和玉米

收获机。由于所处细分行业的发展趋势变化以及该公司现阶段尚未达到较大规模化生产，该公司目前处于

亏损状态。为推进公司农业机械板块资源整合，公司决定取消该生产点，集中资源提高公司本部所在地现有

产能利用率，扩大区域生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鉴于此，公司决定出售石江公司，此举有利于盘活公司资

产，增加收益和现金流，同时可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公司组织架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因石江公司目前经营规模有限，且经营亏损，出售该公司对本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影

响，对公司农业机械装备业务的未来发展也不存在重大不利。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

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进行会计处理。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利润约1.1亿

元（税前）。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视交易进展情况，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将在审议本次

股权转让的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本次交易如能按协议约定的进程推进，则交易产生的利润预计将计入公

司当期损益， 但最终能否计入当期损益以及影响金额需以公司2015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5年度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切实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出于整合农业机械板块资源、 降低经营成本之需将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外转

让，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如能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将会对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最终以公司

2015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5年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交易价格以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5年10月31日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为参

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

容符合规定和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决策及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14694号）。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15-064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司

董事会定于2016年1月15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股

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的交易时

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15：00至2016年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股权登记日：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2016年1月1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东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具体议案为：《关于转让石家庄江

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2015年1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

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及相关文件。

特别提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36,970.47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6%）于2015年12月2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将出席公司审议《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议案》的股东大会，并就《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投赞成票。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有效身份证件进行

登记；其他自然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者的有

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的，应持深圳证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应持深圳证券账户卡、自然人股东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3）股东可以到公司现场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以信函或传

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相关证件、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2、现场会议登记地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部

通讯地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 证券部

邮政编码：224003� � � �传 真：（0515）88881816

3、现场会议登记时间：现场登记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9:00-11:30和13:30—17:00。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

登记须在2016年1月14日17: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16；

2、投票简称：智慧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二选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程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智慧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1.00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

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晋 张玮敏

联系电话：(0515)� 88881908� � �联系传真：(0515)� 88881816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请自理食宿及交通费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转让石家庄江淮动力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附注：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权限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内打“√” 为准，对同一项议案，不得

有多项授权。

2、如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任何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相关议案的表决类型。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2015年 12 月 2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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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43�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5-057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通产丽星，股票代码：002243）于2015

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24日、2015年12月25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对有关事项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近期有公共传媒相关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具体情况如

下：

2015年1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了《通产丽星富勒烯受关注-有英国公司产品卖10亿/克》的文

章，《环球老虎财经》报道了《通产丽星(002243.SZ)：10亿/克的富勒烯是我的王牌》的文章，部分媒体转载了

相关信息。

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2011年与中科院化学所合作招收博士后，并建设富勒烯碳纳米工程实验室，实验室开展的是与公司

产业链相关的、主要应用于化妆品的富勒烯及衍生物的制备与应用研究，与上述媒体报道的10亿/克的内嵌

富勒烯应用领域有很大差别，公司没有开展内嵌富勒烯相关研究计划，也未参与媒体报道的化学的内嵌富勒

烯项目相关研究工作。我司应用的基础富勒烯市面价格在200元／克左右，与媒体报道的价格也差异很大，目

前仅处于实验室阶段，尚不具备量产条件，是否能产业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5日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根据

《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

１０

栋

１

楼主持了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２１２

末“

４

”位数：

５９４４ ０９４４ ９７６４

末“

５

”位数：

１５７０５ ３５７０５ ５５７０５ ７５７０５ ９５７０５ １７７２４ ６７７２４

末“

６

”位数：

２９０７９５ ４９０７９５ ６９０７９５ ８９０７９５ ０９０７９５ ６４５１５４ １４５１５４

末“

７

”位数：

５８６１０３５ ７１１１０３５ ８３６１０３５ ９６１１０３５ ０８６１０３５ ２１１１０３５

３３６１０３５ ４６１１０３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28日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12月25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苏

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

872 372

末

“

5

”

位数

：

17452 29952 42452 54952 67452 79952 92452 04952

末

“

6

”

位数

：

792717 292717

末

“

7

”

位数

：

6577541 7827541 9077541 0327541 1577541 2827541

4077541 5327541

末

“

8

”

位数

：

1812092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均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63,36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8日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T+2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华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561

末

“

四

”

位数

1188 3188 5188 7188 9188 6373

末

“

五

”

位数

52354 72354 92354 12354 32354 56736 81736

06736 31736

末

“

七

”

位数

0839644 2839644 4839644 6839644 8839644

6890061

末

“

八

”

位数

15967821 0607529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5,000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 月 28日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T+2日）在深圳

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1楼主持了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

725

末

“

4

”

位数

：

9977 1977 3977 5977 7977 3247 8247

末

“

5

”

位数

：

94879 14879 34879 54879 74879

末

“

6

”

位数

：

752816

末

“

7

”

位数

：

2734464 7734464

末

“

8

”

位数

：

16980811 0256182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石家庄通合科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6,0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2月28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湖北

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

3

”

位数

116

末

“

4

”

位数

2961 4211 5461 6711 7961 9211 0461 1711

末

“

5

”

位数

40577 60577 80577 00577 20577

末

“

6

”

位数

145559 395559 645559 895559

末

“

7

”

位数

4772527 7272527 9772527 2272527

末

“

8

”

位数

1803687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54,0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根据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国信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481，981

末“4”位数 9872，7372，4872，2372

末“5”位数 84900，64900，44900，24900，04900，89286，39286

末“6”位数 071696

末“7”位数

0312367，1562367，2812367，4062367，5312367，6562367，

7812367，9062367，2955502

末“8”位数 4223465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均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81,0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 月 28日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发行人：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

票发行的发行人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和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

厅主持了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381

末“4”位数 9822，7822，5822，3822，1822，1636，6636

末“5”位数 07704

末“6”位数 990187，740187，490187，240187

末“7”位数 0207385，2707385，5207385，7707385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8,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1,000 股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28

日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